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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财购投诉〔202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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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决定书

一、项目编号：FYZFCGGK2023-NO-002
二、项目名称：分宜县人民医院空调设备购置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名称

投诉人：分宜县钰景电器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分宜县钤阳西路136号

被投诉人1：分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部
地址：分宜县政务服务中心主楼三楼

被投诉人2：分宜县人民医院
地址：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昌山南路392号

四、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投诉人分宜县钰景电器贸易有限公司对分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部代理的分宜县人民医院采购项目“分宜县人民医院空调设备购置项目（采购编号：FYZFCGGK2023-NO-002）” 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因对被投诉人分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部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3月21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经本机关依法进行审查后受理本投诉,现本投诉已审查终结。
（二）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人投诉采购文件设置不合理，存在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事项1：分宜县人民医院空调设备购置项目（编号：FYZFCGGK2023-NO-002）电子化招标文件中第18-21页技术分加分项完全是比照美的空调参数设计，完全把海尔、格力等品牌排除在外。
事项2：分宜县人民医院空调设备购置项目（编号FYZFCGGK2023-NO-002）电子化招标文件中第21-22页技术分加分项8、空调产品功能优越性“所投空调产品散热器具备优秀的散热能力，具备多重涂层，长效亲水耐腐蚀效果好，选用优质金色速热抗腐蚀铝箔的得2分，采用蓝色及其他抗腐蚀翅片的得1分。”此条的加分项严重偏向美的空调，严重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事项3：分宜县人民医院空调设备购置项目（编号FYZFCGGK2023-NO-002）电子化招标文件中第32页的技术需求关于55英寸电视机要求整机功率≤100W，存储32G及以上。

事项4：分宜县人民医院空调设备购置项目（编号FYZFCGGK2023-NO-002）电子化招标文件中第23-24页的商务评审项中“为保障产品的质量，电视制造商监测产品质量的实验室，并且电视制造商实验室获得CNAS合格评定实验室认可证书，每提供一项得1.5分，最多得3分；投标人所投液晶电视产品制造商通过温室气体（碳）核查和获得国家低碳产品供应商认证的，得3分。”

事项5：招标文件24页环保减排评审。

被投诉人答复：招标文件加分项设置不妥，决定暂停该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令），本机关依法受理投诉后，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被投诉人的书面投诉答复及投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了审查。
综上，根据调查核实及本项目相关材料，本机关依据《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令）第三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当事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分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分宜县财政局

2023年3 月30日

分宜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3月30日印发


